附件1
2023年“蜀道英才培育计划”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

	序号
	申报项目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毕业院校及专业
	学历
学位
	政治
面貌
	用人单位
	职务
	职称
	专业领域
	专业方向
	联系方式
	主要业绩简介（150字以内）
	备注

	
	
	
	
	
	
	
	
	
	
	
	
	
	
	
	
	

	
	
	
	
	
	
	
	
	
	
	
	
	
	
	
	
	


附件2
“蜀道英才培育计划”申报书

(广元社工领军人才项目)
	申 报 人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推荐单位(地区)
	

	申报项目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中共广元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广     元    市     民    政    局

	个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照片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出 生 地
	
	民族
	
	籍  贯
	
	

	身份证件

号码
	
	电子邮件
	
	

	最高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
	
	专业
	

	现工作单位名称
	

	职务
	
	专业技术职称
	

	专业领域
	
	申报项目
	

	教

育

经

历

（高

中

以

上）
	时间
	院校
	专业

	
	
	
	

	
	
	
	

	
	
	
	

	
	
	
	

	工

作

经

历
	时间
	单位
	职务

	
	
	
	

	
	
	
	

	
	
	
	

	
	
	
	

	
	
	
	

	主要成果

	1.主持实施具体项目（主要由申报社会工作服务领域项目填报）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所属层级
	项目实施地
	担任角色
	证明人
	联系方式

	
	
	
	
	
	
	

	
	
	
	
	
	
	

	
	
	
	
	
	
	

	
	
	
	
	
	
	

	
	
	
	
	
	
	

	2.管理督导具体项目（主要由申报社会工作管理领域项目填报）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所属层级
	项目实施地
	担任角色
	证明人
	联系方式

	
	
	
	
	
	
	

	
	
	
	
	
	
	

	
	
	
	
	
	
	

	
	
	
	
	
	
	

	
	
	
	
	
	
	

	3.代表性论著（主要由申报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领域填报）

	论著（论文）

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论著（论文）作者
	被SCI、EI、ISTP、SSCI、CSSCI等收录情况

	
	
	
	
	

	
	
	
	
	

	
	
	
	
	

	3.获国家、省、市级荣誉情况

	奖项（荣誉称号）名称
	授予单位
	时间

	
	
	

	
	
	

	
	
	

	
	
	

	
	
	

	
	
	

	
	
	

	
	
	

	
	
	

	
	
	

	
	
	

	
	
	

	4.学术、专业机构任职情况

	名称
	职务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主要业绩及成果评价

	

	入选后工作发展计划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县区（单位）意见（县区需同时征求本级党委人才办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
	

	法定代表人
	

	所属行业
	

	单位所在地区
	

	上级主管部门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单位账户信息

	单位开户名全称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财务部门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意事项：1.《申报书》双面打印，封面、封底用白色哑光纸胶装；2.表格使用仿宋GB2312字体填写，填写时间格式为“1999.06”。填写时间跨度格式为“1999.06-2000.06”
附件3

《申报书(广元社工领军人才项目)》

佐证材料清单

1.身份证或护照;

2.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3.学历证书；

4.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及在广元登记佐证资料；

5.与工作单位签订的正式用人合同（协议、聘任文件）；

6.有代表性的成果、论著、专利证明资料；

7.与参评相关的奖励、荣誉等证明资料；

7.与学术技术水平及业绩贡献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

8.申报人员无犯罪证明、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如涉及则需报送）党风廉政意见、组织人事部门（或相应机构）意见。

均为原件扫描件，纸质版、电子版请按以上顺序汇编整理压缩报送，电子版请按序号用数字+名称命名。
